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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21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84号建议的答复
麻建斌等十二位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立项解决神护关遗址保护和修复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就您们对我州文物保护事业的热忱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诚如，您们在议案中提出的那样：神护关遗址是驰名中外的滇西边境八关之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早在2009年，神护关遗址就由州文物部门组织材料，报请州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德宏州第二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铜壁关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方案的通知》（盈政发〔2011〕279号）文件明确公布其“保护范围”：东以遗址碑外延200米为界，西以遗址碑外延300米为界，南、北以遗址碑外延150米为界。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外延50米为界”。当年由盈江县申报，州文化和旅游局组织材料将包括神户关遗址在内的“四关遗址”与盈江清代勐乃古碉楼打包为“明清盈江边境军事防御设施”项目申报了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项目。2018年，再次组织申报了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两次均未能通过评审。2014—2016年州文物管理所使用州级文物“四有”工作专项经费30余万，为盈江“四关遗址”及“勐乃古碉楼”树立了保护标志说明碑并完成了“四有”档案的建立工作，并开展了一期勐乃古碉楼维修工程。

其次，我们认为您们的建议十分有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该项工作已经引起国家和省的重视，盈江四关遗址已经纳入全省“茶马古道”“南亚廊道”申请世界遗产工作范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在开展前期清理调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文物提倡原址保护，即保留文物现状，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原址保护工程浩大，与州县财力实际和投入差距较大。因此我们认为：第一，应该做好文物点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逐级申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二，需要拿出一份切实可行的详细的符合文物保护法规政策的保护规划方案，为今后的项目资金申报工作奠定基础。

结合您们的建议，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相关项目资金，并与盈江县文旅部门密切沟通，紧密合作：一是在今后相关申报工作中优先推荐评审此项目，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工作中州级文旅部门将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二是建议并帮助盈江文物部门将神护关与“其余三关”的项目作为宣传口州级文化事业发展经费重点项目来申报，并给予申报帮助和后期工作指导。

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州文物保护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欢迎您们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改进与完善我州的文物保护工作。

                        

                            2020年5月6日

（联系人及电话：蒋大亮 15987880898）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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